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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水投水利水电管理有限公司

济源市大峪河与五指河水系连通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济源市大峪河与五指河水系连通工程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取得济源市发

展改革和统计局的批复，项目代码:2207-419001-04-01-530205。2023 年 11

月 7 日以济水行许字[2023]41 号文取得济源市水利局准予水行政许可批复。工

程主要建设内容为进水口工程、出水口工程和连通引水隧洞工程。工程于 2024

年 7 月开工，目前正在开展临建工作。

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等规定需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5 年 12 月委托济源市蓝天科技有限公

司对我单位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签订合同的 7 日内，于 2025 年 12 月 20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了项目的第一次公示，2026 年 2

月 11 日编制完成了《济源水投水利水电管理有限公司济源市大峪河与五指河水

系连通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并于 2026 年 2 月 11 日-3 月 3 日对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征求意见稿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和中国自

然资源报同步进行了公示，在此期间，中国自然资源报报纸公示了 2 次，征求意

见稿公示的 10 个工作日内。我单位对公众意见表进行了统计汇总，并将汇总的

结果反映在济源水投水利水电管理有限公司济源市大峪河与五指河水系连通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同时编制了本次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在签订合同 7 日内，2025 年 12 月 20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

示平台网站进行了项目的第一次公示，公示的内容包括项目概况的简述、给出了



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同时并

给出了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点击可直接下载填写。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主要采用了网络平台进行公示，2025 年 12 月 20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

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了项目的第一次公示，根据办法要求，公示的方式采用网站、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本项目采用了

所在地的政府网站，公示的时间及平台符合办法中的要求。

第一次信息公示的网站链接为：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51220jBblY

2.2.2 其他

无。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编制完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6 年 2 月 11 日-3 月 3

日对征求意见稿的内容进行了公示，公示的内容包含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

的时限为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包含了环境影响的主要内容，公示的内容

及时限符合《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于 2026 年 2 月 11 日-3 月 3 日在济全国建设项

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网络平台及公

示时间均符合《办法》中的要求，公示网址链接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60211W5M0m。

3.2.2 报纸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分别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和

113 日在中国自然资源报报进行了公示，选取中国自然资源报作为本次征求意见

稿公示载体符合《办法》中的要求。

3.2.3 张贴

评价范围内的林山村、西坪村、玉皇庙等进行了张贴公示，公示期间在未收

到反馈意见。

公示栏属于“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在该地点张贴公告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第十一条规定。

3.2.4 其他



无。

3.3 查阅情况

《济源水投水利水电管理有限公司济源市大峪河与五指河水系连通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放置在济源水投水利水电管理有限公司内，

无人来我单位查阅纸质版本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无。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3 宣传科普情况

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项目公示期间我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项目公示期间我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无。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无。

6.2.2 其他

无。



7 其他

在我公司办公场所存放《济源水投水利水电管理有限公司济源市大峪河与五

指河水系连通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济源水投水利水电管理有限公司济源市

大峪河与五指河水系连通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以及对公参说明客观

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等文件。



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济源水投水利水电管理有限公司济源市大峪

河与五指河水系连通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

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

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济源水投水利水电管理有限公司济源市大峪河与

五指河水系连通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

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

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济源水投水利水电管理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名称或单位

负责人姓名）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济源水投水利水电管理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6 年 4 月 1 日


